
2017 年硕士生入学考试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学术学位） 

学院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基本分数线要求 

总分 
单科（满分

=100 分） 
单科（满

分>100 分）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080801 电机与电器 330 50 75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080802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373 50 75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080803 高电压与绝缘技术 354 50 75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080804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357 50 75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080805 电工理论与新技术 336 40 60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080900 电子科学与技术 265 35 53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081000 信息与通信工程 334 40 60 

能源动力与机械工程学院 080200 机械工程 293 35 53 

能源动力与机械工程学院 080500 材料科学与工程 265 35 53 

能源动力与机械工程学院 080701 工程热物理 328 50 75 

能源动力与机械工程学院 080702 热能工程 371 50 75 

能源动力与机械工程学院 080703 动力机械及工程 355 50 75 

能源动力与机械工程学院 080704 流体机械及工程 287 34 51 

能源动力与机械工程学院 080705 制冷及低温工程 260 34 51 

能源动力与机械工程学院 080706 化工过程机械 260 34 51 

能源动力与机械工程学院 081404 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 304 35 53 

能源动力与机械工程学院 081701 化学工程 265 35 53 

经济与管理学院 020204 金融学 335 46 69 

经济与管理学院 020205 产业经济学 335 46 69 

经济与管理学院 020208 统计学 335 46 69 

经济与管理学院 087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355 35 53 

经济与管理学院 120201 会计学 358 46 69 

经济与管理学院 120202 企业管理 359 46 69 

经济与管理学院 120204 技术经济及管理 368 46 69 

控制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081101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334 35 53 

控制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081102 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 330 35 53 

控制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081103 系统工程 265 35 53 



控制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081104 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 265 35 53 

控制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081201 计算机系统结构 265 35 53 

控制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081203 计算机应用技术 265 35 53 

控制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083500 软件工程 265 35 53 

可再生能源学院 0808J1 可再生能源与清洁能源 331 35 53 

可再生能源学院 081501 水文学及水资源 260 34 51 

可再生能源学院 081503 水工结构工程 307 34 51 

可再生能源学院 081504 水利水电工程 260 34 51 

核科学与工程学院 082700 核能科学与技术 277 50 58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原环

研院） 
083002 环境工程 275 35 53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030100 法学 359 44 66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120400 公共管理 372 46 69 

外国语学院 050201 英语语言文学 345 53 80 

外国语学院 050211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345 53 80 

数理学院 070102 计算数学 290 39 59 

数理学院 070104 应用数学 290 39 59 

数理学院 070105 运筹学与控制论 290 39 59 

数理学院 070201 理论物理 290 39 59 

数理学院 070205 凝聚态物理 290 39 59 

马克思主义学院 030505 思想政治教育 310 44 66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原环

化系） 
083001 环境科学 

265 35 53 

1、报考“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为总分不低于 260 分（初试总分

满分=500 分）或 185 分（初试总分满分=300 分）。 

2、报考  “大学生士兵计划”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按 A 类考生国家线执行。 

3、对参加“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三支一扶计划”、“农村义 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赴

外汉语教师志愿者”、“高校学生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退役”、“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等其他专项计划/项目，

服务期满并考核合格的考生，执行教育部有关加分政策。 

 


